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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12 月~99 年 5 月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情況「查核評估」結果暨決議表 

編

號 
支付機構 運用計畫項目 查核結果 決議事項 

1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嘉

義分會 

1.關懷弱勢家庭兒童增能服務(小蜜蜂 happy go

劇團) 

1. 憑證裝訂方式，不利於審查核對，請改善。 

2. 發放多日反賄選宣導交通費，請另列彙總表清楚顯

示。 

3. 志工值勤費未列值勤日期與次數，不利單據審查，

去年之建議事項，迄今依然不改，不知何故？ 

4. NO.980932、099M10008 號緩起訴處分金收據相關人

員核章不全，請注意核章齊全，以昭公信。 

5. 990309「春節送暖人間有愛」保險費 3400 元保險項

目為何？ 

6. 990324 已預借零用金 50，000 元，請設置零用金登

記簿登帳，並適時撥補零用金。 

7. 990429 傳票原開立 2,000 元，後再增開 7,000 元，金

額塗改，未蓋校對章。 

8. 發放顏天局慰問金及急難資助金 9,000 元，分別於

990419 及 990429 切傳票，俟後建議若分開處理單據

請分二張，或直接開一張傳票，以符實際狀況。 

9. 990429 志工陳 裕、吳秀珠赴總統府表揚，旅費報

告表內報支住宿費 1,400 元，未檢附單據核銷，請補

正。 

10. 「春節送暖人間有愛」報支企劃執行費 12,000 元，

成果冊未檢該案附企劃內容，請補正。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

部分，確實加以改

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

部分，於期限內補

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聯合公益作文班（東石國中/南興國中/朴子國中

/北興國中） 

3.馨生人「珍愛家庭親子互動成長營」 

4.馨生人「2010 年春節關懷活動」 

5.99 年「嘉義市街友尾牙」活動 

6.馨生人「我是好小孩-兒同快樂成長營」 

7.「春節送暖人間有愛」社區關懷活動 

8.99 年個案研討會 

9.南區保護志工聯合研習會 

10.馨生人團體關懷活動 

11.志工教育訓練 

12.其它(馨生人慰問金..馨生人心理諮商費..馨生

人助學金..反賄選宣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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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台灣更生

保護會嘉

義分會 

1.98 年辦理嘉義監獄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講師

費 

1. 緩起訴處分專戶存摺收支明細表均裝訂成冊供查

核。 

2. 各項活動均依執行計畫、內容及成效報告資料裝訂

成冊。 

3. 緩起訴處分金支付原則均能兼顧公益與族群之保

護。 

4. 辦理易服社會勞動講師費等活動 99.1.16 收據第 2.3

項未載明品名。99.1.19 統一發票第 1~3 項未載明單

價，99.1.18 收據未載明買受人單位。 

5. 99 年 1 月及 5 月份支助更生人林重利等 9 人返家旅

費支出憑單 9 份執行祕書未蓋章。 

6. 辦理春節關懷獨居老人贈送春聯活動 99.2.2 統一發

票未載明數量、單價。 

7. 入監輔導交通費憑證，受刑人人名塗改林聰富等 5

人未蓋校正章。 

8. 各項活動均未有媒體報導資料。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98 年與嘉義大學辦理 2009 年學校輔導與諮商

學術研討會 

3.98 年與北回文化藝術基金會辦理你我齊反毒

健康有幸福宣導（場地費） 

4.98 年辦理 98 年三合一選舉嘉義地區電台及有

線電視台反賄選宣導活動（廣告費） 

5. 98 年與國立中正大學辦理 2009 年犯罪問題與

對策研討會 

6.98 年毒品犯受刑人小團體輔導講師費 

7.98 年與嘉義大學辦理 98 年嘉義監獄收容人出

監前生職涯輔導工作計畫 

8.反賄選宣導品 

9.社會勞動（講師、材料、行政雜支等費） 

10.預防犯罪宣導品 

11.辦理立法委員補選（講師費） 

12.辦理春節監所關懷活動（車、服裝等費） 

13.辦理春節受保護管人易服勞等活動（宣導品

費） 

14.辦理春節慰問關懷受保護人（慰問金） 

15.辦理嘉義監獄空大補助學分費 

16.與中正大學辦理東亞法學教育改革研討會 

17.辦理窗外有情天法律廣播節目製作費等 

18.辦理地方基層選舉法治宣導講師費 

19.辦理母親節關懷活動（車及服裝等費） 

20.辦理地區政風業務聯繫協調會會議（宣導品） 

3 
嘉義市觀

護志工協

1.辧理 98 年度『無毒有我』-預防毒品犯心癮復

發認知治療團體活動經費 

1. 檢附緩起訴處分金專戶存摺影本及收支明細表供查

核。 

2. 活動成果均製作成果冊。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2.志工值勤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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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會 3.98 年 11 月 30 日辧理「98 年度觀護志工分區個

案研討會—水上、朴子分局轄區」活動經費 

3. 各項受保護管束人關懷活動，結合社區資源共同辦

理，活動態樣多元，內容豐富，活動品質優異。 

4. 當事人繳交緩起訴處分金，摯給收據之相關人員核

章不全，請注意核發單據章戳完整，建立公信力。 

5. 99.03.09 傳票支付春節送暖人間有愛社區關懷活動

舞蹈教學費 6,000 元，內容未顯示上課時數，無法評

估是否符合規定。 

6. 春節送暖人間有愛社區關懷活動，舞蹈教學費 6,000

元，請檢附課程配當表，以利查核。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4.辧理「98 年 12 月~99 年 5 月緩起訴處分金被告

法治教育課程」經費 

5.辧理 98 年嘉義縣第七屆立法委員補選反賄選

宣導活動經費 

6. 99 年 1 月 18 日、2 月 5 日辧理 99 年「受保

護管束人暨易服社會勞動人－春節送暖、人間

有愛」社區關懷活動經費 

7.辧理 98 年度「家庭暴力受保護管束人團體諮商

及團體治療」活動經費 

8.99 年度「家庭暴力受保護管束人家庭動力團

體」活動經費 

9.99 年度｢『無毒有我』-預防毒品犯心癮復發認

知治療團體｣活動經費 

10.99 年 5 月 5 日辧理 99 年度母親節社區受保護

管束人關懷活動 

11.辧理「2010 年基層選舉反賄選誓師大會暨記

者會宣導活動」經費 

12.辧理 99 年基層選舉反賄選宣導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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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青

少年發展

協會 

1.支付嘉義縣市國中小社區生活營暨潛能開發營 

1. 辦理「社區生活營」及「希望學園」，給予需高關懷

學生另類課程的學習，提升了資源弱勢孩子的學習

競爭力，建立了求學信心，培養了正當興趣，遠離

了犯罪文化的誘惑。 

2. 辦理「社區生活營」及「希望學園」成果發表，彰

顯處分金運用成效。 

3. 查核資料逾期陳報，造成查核之困擾。 

4. 希能將辦理「社區生活營」及「希望學園」之學校

及相關補助金額個別臚列清楚，以利查核。 

5. 未檢附開立給緩起訴被告之正式收據，與緩起訴處

分作業要點規定不符。 

6. 對於「社區生活營」及「希望學園」之訪視，僅有

支領收據， 未檢附訪視報告表為憑，且領據未能載

明訪視日期（張玉雪、 陳焜），張玉雪領據也未填

載身分證字號及地址。另外，暑期法律演講鐘點支

領時間與辦理時間相距三個月，請說明理由。 

7. 補助給各校的處分金匯款單未黏貼支出憑證。 

8. 「社區生活營」及「希望學園」辦理成果及核銷憑

證，請貴會於 98 下學期結束後，彙整各校成果資料

（含成果發表會）速送本署。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

部分，確實加以改

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

部分，於期限內補

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支付本會理監事訪視費用  

3.支付本會法律巡迴演講鐘點費 

4.支付國中小成果冊、法律演講成果冊、訪視成

果冊 

5.支付 99 年成果發表會（義竹國中）預付金 

5 

財團法人

新港文教

基金會 

1. 青少年休閒活動(國際交流、生活藝術培訓

營、偏遠學校藝術研習班、青少年心理輔導、新

港悅讀達人、) 

1. 各項活動均有符合緩起訴處分金運用方案之規定。 

2. 緩起訴處分金收支一覽表中之表格與賸餘款金額不

符。。 

3. 未檢附存摺簿封面影本。 

4. 緩起訴處分金第 1 期支出明細表與社區關懷計畫成

果報告表「偏遠學校藝術研習班」經費結算表金額

不符。 

5. 第 1 季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情況報告表運用情形各項

計劃支出金額有誤。 

6. 急難救助黏貼憑證 AD99042504 未核章。 

7. 憑證 AD99042502、AD99031506、AD99031517、

AD99031511 、 AD99031516 、 AD99052503 、

AD99042501 發票收據,缺統一編號。 

8. AD99042504 手寫單價未核章。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 清寒獎助學金 

3. 專題演講-社區講堂 

4. 法律宣導、宣導品 

5.急難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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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團法人

嘉義縣扶

緣服務協

會 

1.《樂活新港》銀髮族、新住民家庭樂活日 

1. 有設立緩起訴處分金專戶並無混雜使用情形。 

2. 該會本次陳報之支出憑證相關單據雜亂無章，除了  

多筆支出項目未檢附相關憑證接受查核外，另檢附之部

分收據為影印發票及收據，且無對應之支出項目，查核

十分困難。未附核銷收據及憑證之支出經費，相關細目

詳如下(依收支ㄧ覽表排序)： 

(1)99.1.29 志工加油站(明信片、講師費…等)＄3,600 元  

(2)99.2.10 樂活板頭（文具）＄1,755 元 

(3)99.3.9 志工加油站陳珮淇講師費＄2,400 元  

(4)99.3.25 志工加油站（講師費、雜支及明信片）＄3,090

元 

(5)99.3.25 奧福音樂班王美鳳及周湘瑤講師費＄9,600 元  

(6)99.4.8 樂活板頭(材料及文具費)＄2,074 元 

(7)99.4.8 志工加油站（盧銘世講師費）＄2,400 元  

(8)99.4.28 奧福音樂班（王美鳳及周湘瑤講師費）＄9,600

元 

(9)99.4.28 志工加油站(姚淑芬講師費)＄2,400 元  

(10)99.4.28 樂活西庄(材料、用品及誤餐費)＄7,520 元 

(11)99. 4.28 樂活板頭(誤餐費)＄11,040 元 

(12)99.5.26 奧福音樂班(王美鳳及周湘瑤講師費)＄12,000

元 

(13)99.5.26 志工加油站(文具及影印費)＄596 元 

部分支出憑證之收據及發票為影印本且無支出細項可 

應對，細目如下： 

(1)98.12.13 樂活新港(文具費用)＄3,600 元  

(2)98.12.13 樂活新港(志工服裝)＄7,750 元 

(3)憑証編號 3 號（購買票 品證明日期 99.1.4）＄459 元  

(4)憑証編號 4 號（發票日期 99.1.8）＄3,750 元  

(5)憑証編號 1 號（免用發票日期 99.1.6）＄1,000 元  

(6)憑証編號 2 號（免用發票日期 99.2.17）＄2,000 元 

(7)憑証編號 3 號（收據影本日期 99.2.17）＄1,804 元 

3. 支出憑證未能依順序編排，多筆支出黏貼在同一支

出憑證上，然請領日期距離遙遠，造成帳目紊亂，

不利查核。 

4. 支出憑證之製作請依支出日期依序排列黏貼，以利

查核。 

5. 請依規定檢附相關支出憑證及緩起訴處分金被告收

據正本供查核。 

6. 該會本期憑證雜亂，且有 13 筆支出項目之收據未黏 

貼憑證送本署查核，本次資料退回該會，限期改正 

後再送回本署重新查核。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巧手藝》弱勢族群傳統技藝培訓 

3.《歡樂攸遊行》新移民家庭文化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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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

嘉義分事

務所 

1. 1/21-1/23 綠色奇蹟國中生冬令營 

1. 憑證單據、成果冊制作完整詳實，活動計畫詳細周

全，活動並能結合大學資源，使活動更加豐富，並

能促使大學生及早投入公益活動。 

2. 於活動中舉辦法律常識之宣導，使法律能向下扎根。 

3. 於舉辦活動後進行效益評估與檢討，使活動更有助

於孩子的成長與學習。 

4. 針對弱勢家庭舉辦冬令營、安親班、一日營等活動，

使弱勢家庭之父母更能專注於工作，有助於提升弱

勢家庭生活水準，因而減少社會成本。 

5. 緩起訴處分金之運用兼顧公益與弱勢族群保護目

的，對弱勢家庭孩子的成長與學習裨益甚深，且將

活動內容經由媒體報導，而強化本署公益關懷之形

象。 

6. 冬令營對象既為弱勢家庭兒童或國中生，則報名費

雖僅 100 元或 200 元，但對其而言也是負擔，可能

致使參加者怯步，建議經由審核資格方式受理報

名，亦不失緩起訴處分金公益關懷之目的。 

7. 舉辦戶外活動，參與者受傷難以避免，基金會也應

備有醫療用品之急救箱，以備傷者所需，則購置醫

療用品應屬基金會本身之支出，故如基金會已備有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 1/26-1/27 守護天使兒童冬令營 

3. 1/25-2/23 快樂學園安親班 

4. 4/11 玩樂大搜查兒童一日營 

5. 急難金補助 99 年 1～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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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22-23 弱勢家庭親職團體 

醫療用品之急救箱，國中生冬令營活動購置之醫療

用品（如繃帶 90 元、肌樂 230 元），建議不宜列為

緩起訴處分金支付項目；基金會如未備有急救箱，

則建議下期改善，以避免浪費。 

8. 急難金雖列有申請原因並檢附單據，惟無申請書影

本可供查核，且金額如何審核也無從查核，建議應

建立審核機制，避免浮濫或需用者無法獲得補助之

憾事。 

7. 5/30 攀越極限青少年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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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法律扶助

基金會 

被害人許伊萱、黃筱涵審判中告訴代理-律師預付

酬金及律師酬金匯款匯費。 

1. 扶助審判中之無資力被害人，可避免濫訴並強化被

害人之訴訟權，有助於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符合緩

起訴處分金運用之兼顧公益與弱勢族群保護目的。 

2. 建議檢附起訴書、申請書影本供查核。 

1.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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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天主教會

嘉義教區

附設嘉義

縣私立聖

心教養院 

1.98 年度心智障礙者暨弱勢家庭職業訓練計畫

（98.02-99.02） 

1. 「心智障礙者暨弱勢家庭職業訓練計畫」、「融合教

育伴學計劃」符合緩起訴處分金目的。 

2. 吳蔡秀農(漁)民出售農(漁)產物收據，請補貼印花稅。 

3. 支出單據黏貼希不超過 10 張，以利查核。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98 年度融合教育伴學計畫（98.02-99.02） 

3.99 年度心智障礙者暨弱勢家庭職業訓練計畫 

（99.04-99.08） 

4.99 年度融合教育伴學計畫（99.03-100.02） 

5.第六屆光明之子黎明生活營（99.07-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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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嘉義市私

立嘉愛啟

智發展中

心 

1.緩起訴處分金講師費--12/29 

1. 對身心障礙弱勢族群提出關懷訓練方案，符合處分

金運用目的。 

2. 列支講師費用，所檢附課程時間配當表，請詳列講

師每月上課日期及鐘點以利查核。 

3. 同樣清潔技能訓練課程，講師有排定一名、也有二

名、甚至三名，各講師所請領鐘點是否相同？請予

以敘明並附註理由。 

4. 該方案目前的清潔工作訓練是否侷限貴中心或有承

包另外清潔大樓的工作？檢討事項中所載為達成預

期目標所擬之個別化服務計畫為何？請予以說明。 

5. 該計畫的整體效益，似未能於所陳報的資料中具體

呈現，希能詳列各學員的個別學習成長紀錄，並加

入講師、教保員、家長、甚至社區民眾的觀察回饋，

以說明該訓練學習對心智障礙者的真正幫助，及展

現緩起訴處分金運用之執行成效。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緩起訴處分金講師費--2/5 

3.緩起訴處分金講師費--3/5 

4. 緩起訴處分金講師費--4/2 

5. 緩起訴處分金講師費--5/4 

11 

社團法人

嘉義市腦

性麻痺協

會 

1. 『深耕陶藝』陶藝工坊實施計畫 1. 收支明細明確與收據相符。 

2. 彰顯檢察署公益形象提昇。 

3. 未附存摺影本無法核對緩起訴處分金有無存入專戶

內。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 身心障礙者青年社會功能養成班 

3. 家庭聯絡網結合社區宣導 

4. 腦性麻痺者家庭輔導及教育計畫 

5. 嘉義縣市身心障礙者地板滾球選手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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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雙福社會

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

會附設嘉

義市私立

晨光智能

發展中心 

緩起訴處分金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 

1. 緩起訴處分金均用於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要項表。 

2. 活動成果均製作成果報告。 

3. 未主動發布新聞資料，也未見媒體報導相關活動，

無法彰顯本署公益形象提升。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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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創世社會

福利基金

會 

1.安養植物人用途，衛生用品一批 

1. 收支明細清楚。 

2. 緩起訴處分捐助收據依日期黏貼。 

3. 各項活動均能針對公益及弱勢團體之保護。 

4. 緩起訴處分金收支一覽表內支出部分，5 月份起未提

供郵局存摺影本供查核。 

5. 交通安全法治宣導園遊會支出款項欠缺原始憑證或

收據供查核。 

6. 安養植物人服務活動，贈送物品未附照片及記載(本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校園交通安全保腦宣導，宣導品（反光手環）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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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安全法治宣導愛心園遊會 

公益活動或捐贈物品，係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指示

補助)字樣。 

7. 交通安全保腦宣導活動統一發票未有負責人蓋章，

請補蓋負責人私章。 

8. 各項活動未有媒體報導及執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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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

世界和帄

會 

1.「幸福兒童」成果發表餐會 

1. 有設立緩起訴處分金專戶並無混雜使用情形。 

2. 依規定開立緩起訴繳款收據予繳款人。 

3. 支用明細、用途、單據、成果報告、清晰詳實。 

4. 本期活動「幸福兒童」成果發表餐會、危機家庭兒

童早餐會，未編列自籌款。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支用情形無重大失，

建議續列為處分金支

付對象。 
2.危機家庭兒童早餐費 

 


